附件2
工业不动产分割或分割转让登记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不符合相关政策要求不予办理
工业厂房分割或分割转让的，申请人持园区服务中心审核意见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工业不动产分割或分割转让登记申请

工业用地分割或分割转让的，申请人持园区服务中心审核意见向规资部门提出工业不动产分割或分割转让申请
申请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工业不动产分割或分割转让登记申请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同意分割或分割转让告知书
申请人到不动产登记窗口领证或邮寄入户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审核、登簿
园区服务中心商相关部门审核
园区服务中心提出审核意见并回复申请人
园区服务中心受理
申请人持方案等报园区服务中心审核
规资部门对工业不动产分割或分割转让进行审核并出具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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